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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
金融教研字〔2018〕12 号 签发人：汪 洋

金融学院关于研究生提交学位论文数据的规定

各系、所（研究中心）：

为了完善研究生培养的全程监督机制，提升研究生的培养质

量，推动学院研究生培养迈上新台阶。经学院学位委员会研究决

定，自 2019 届全日制研究生（含博士研究生）起，对研究生学位

论文涉及的数据与程序，做如下规定：

1、研究生（含博士研究生）在学位论文送盲审时，须向学院

提交其论文涉及的原始数据、程序代码和程序调用说明文件，并

同时填写《金融学院研究生（含博士研究生）学位论文数据表》。

2、研究生提供的数据和程序代码将由学院统一上传到教育部

论文评审平台，供评审专家评阅参考。

3、在研究生答辩前一周，学院将组织专家，随机抽查至少 10%

的硕士研究生和 30%的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，核查和重新验算抽查

论文的主要结果。如果专家根据研究生提供的数据经重新验算后，

发现存在涉嫌造假和修改数据的事实，学院将取消论文作者的答

辩资格，延期半年再安排答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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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对于可能的涉密论文，在送盲审前一周，由论文作者申请，

经院学位委员会论证并讨论决定，是否公开其学位论文涉及的数

据。

5、对于案例分析论文，如果案例中涉及的数据是来自网上公

开数据，须提供原始数据集和经整理后的完整数据集；如果案例

中涉及的数据是通过调研、采访案例对象获得，或通过在案例对

象机构实习而获得，须提供调研、采访和实习记录，并提供经整

理后的完整数据集。

6、对于调查报告论文，须提供调查问卷电子稿。如果是纸质

问卷，须保存好回收的问卷原件，如果是网络问卷，须保存好问

卷的网络链接，以备随时抽查。

7、案例分析和调查报告论文，可隐去论文研究对象的名称，

使用“A 公司，或 B 公司”，“A 省（市、县、镇、村）”等名字形

式。

8、本规定解释归金融学院学位分委员会，自颁布之日起实施。

附件：金融学院研究生（含博士研究生）学位论文数据表

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

2018 年 7 月 19 日

抄送：

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2018 年 7 月 19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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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学院研究生（含博士研究生）提交学位论文数据表

姓 名 年级 电话

培养类型 金融硕士（ ）， 保险硕士（ ）， 金融学研究生（ ），

金融学博士生（ ）

论文题目

论文类型 学术论文（ ），案例分析（ ），调研报告（ ）， 产

品设计（含量化投资）（ ），金融中的实际问题（ ）

数据清单

请将数据按顺序列出提交给学院的数据清单，对于有回归运算

或模拟的论文，还须提交程序代码及程序调用说明。（提交时请

按照如下方式命名数据压缩包：姓名+培养类型+论文类型数据，

如：张三+金融硕士+案例分析数据）

1.程序调用说明（word 文档，有回归运算或模拟的论文提供）

2.

3.

4.

……

承 诺

本人承诺所提交的数据，完全真实、可靠，与学位论文中

涉及的数据完全吻合。如有数据造假，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责

任。

签名：

年 月 日


